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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售屋契約查核，消費者購

屋安心 

    

    為檢視建商對「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

載事項」之遵循狀況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(以下簡稱行政院

消保處)會同內政部地政司及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地政局

(處)於 112 年 9 月至 12 月間辦理「112 年度預售屋買賣定型

化契約查核」。 

    行政院消保處就全國 50 個預售屋建案契約進行查核，每

個建案均查核「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」、「契約總價」及

「驗收」等 15 項目，共查核 750 項次，計有 22 項次不符合

規定，契約內容整體不合格率為 2.9%，不合格內容則散見於

13 個建案中。查核建案名稱及各建案違規項目，詳如查核結

果彙整表。 

     對於契約內容不合規定之建商，行政院消保處已請內政

部地政司督導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地政局(處)依平均地權

條例第 81 條之 2 第 5 項規定裁處完竣在案，共計裁處新臺幣

120 萬元。 

    本次查核項目中，以下列各項違規情節較為嚴重，其違

規件數及主要違規態樣如下： 

一、  違反「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」規定，共計 4 建案。 

(一) 未記載停車位「性質」、「位置」及「型式」等基本

資訊。 

(二) 未記載停車位「高度」。 

二、  違反「契約總價」規定，共計 4 建案。 

(一) 契約書中僅填列「契約總價」，未分別填列「土地價款」

及「房屋價款(須分別填列專有部分價款及共有部分價

款)」。 

消保

專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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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價款填列「內容」錯誤，各項價款加總，與契約總價不一

致。 

三、  違反「審閱期間」規定，共計 3 建案。 

(一) 審閱期間不足 5 日。 

(二) 由「契約攜回審閱期日」、「簽約日」及「簽約金繳

納日」等三個期日綜合判斷，審閱期間記載不合理。 

四、  違反「驗收」規定，共計 3 建案。 

(一) 交屋保留款數額不足房地總價 5%。 

(二) 建商於契約中自行訂定「驗收標準」，將部分瑕疵視

為合格；或限制瑕疵須達一定程度始負修繕義務。 

    行政院消保處呼籲建商應依照「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

及不得記載事項」之規定，擬定各項契約條款，切勿刻意隱瞞重要

消費資訊，影響消費者判斷；亦不得以「契約自由」為名，增列

「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所無且不利於消

費者之契約條款。 

    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47條之 4第 1

項規定，除有法定情況外，簽訂買賣契約後，不得讓與或轉售買賣

契約與第三人，故購買前請斟酌本身能力及需求審慎評估，並建議

於簽約前做到下列步驟，以保障自身權益： 

一、至實價登錄網站確認建案契約備查狀況。 

二、逐點核對契約內容是否與「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

得記載事項」規定相符。 

三、倘遇契約內容不合規定之建案，應拒絕簽約，並可向主管機關

檢舉。 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

https://cpc.ey.gov.tw/Page/6C059838CA9744A8/d0872569-c828-4814-837a-
b081ed047f07   

 

 

https://cpc.ey.gov.tw/Page/6C059838CA9744A8/d0872569-c828-4814-837a-b081ed047f07
https://cpc.ey.gov.tw/Page/6C059838CA9744A8/d0872569-c828-4814-837a-b081ed047f07


法 務 部 矯 正 署 高 雄 監 獄 政 風 室 關 心 您  頁 10 

 

近期將「全民共享普發現

金」，請民眾慎防詐騙 

 

    近期詐騙集團藉網路駭客，或律師事務所名義創設假臉書粉絲
專頁，謊稱可以幫助被害人追回被害款項 

這是二次詐騙話術!!!!!!!!!! 

若您不慎受到詐騙，應立即報警備案，由警方介入調查。切勿尋求
類似駭客或來路不明的單位，以免陷入二次詐騙的困境。合法途徑
報案是保護自己權益的最佳方式！ 

民眾若遇到這類自稱可以討回騙款的訊息，不應理會且不要相信，
被害金額償還，應尋求正規的法律訴訟程序，切勿輕易聽信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 

https://165.npa.gov.tw/#/article/news/639  

反詐

宣導 

https://165.npa.gov.tw/#/article/news/6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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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管理員洩漏收容人個資給

接見親友 

 

     

     

一、 案情概述： 

    某監獄管理員楊○○於 111 年 6 月 17 日收容人郭○○女友

黃○○辦理接見登記時，告知其女友關於監所電腦內所列之郭○

○犯罪前科資料，且稱：郭○○所涉案件眾多，這種人不會改，

不要跟他扯上關係等語，致使收容人與其女友於接見時，因女友

質問其究竟進出監獄多少次，是否犯罪前科累累等，而發生爭吵。

郭○○得知後氣到控告楊○○誹謗、洩露他的個人資料。 

二、 原因分析： 

(一)本案楊員未能對其因職務而知悉之收容人隱私保密，違背矯

正署所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第4點、第5點規定，且如涉

洩漏司法院公布判決書以外資料，則侵犯收容人之隱私，違

反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實有違失。 

(二)各矯正機關利用「對外連線單一窗口查詢系統」查詢收容人

前科資料，應遵守「法務部矯正署暨所屬矯正機關使用識別

碼及密碼查詢部內網路資料作業注意事項」等相關規定，經

核准後，由專責查詢人員查詢及作成紀錄，定期陳報首長核

閱情形，惟楊員非因公務需要，擅自查詢部內網路資料，並

洩漏查詢結果，涉及行政及刑事責任。 

三、 興革建議： 

公務

機密

維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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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加強宣導，建立保密觀念 

    為確保職員透過網路線上即時服務取得之外部資料及個人

資料，免遭不當使用或外洩，各機關宜加強宣導資安法規，提醒

承辦人注意公務機密維護作為，以確保公務資料庫資源之妥善使

用。 

(二) 積極查核，減少違失情事 

    矯正機關為刑罰執行之處所，利用「對外連線單一窗口查詢

系統」查詢各類收容人基本資料，來辦理後續相關業務，已屬各

矯正機關之常態。在查詢需求普遍及查詢件數龐大之情況下，為

防止公務使用之機密或個人資料外洩，機關主兼辦資訊人員應會

同政風單位落實定期查核作業，確保查詢系統之使用管理符合規

定，所得資料之應用亦屬公務必要，以杜弊端。 

(三) 增加警語，提醒執勤同仁 

    為預防接見室及單一窗口服務櫃台執勤人員，於服務民眾時

不慎侵犯到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，建議於上開人員服務櫃台

電腦螢幕下緣增加警語，提醒執勤同仁，注意個資保護及謹守矯

正人員專業倫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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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監所之車檢站電線走火
引發火災 

 

 

一、案情概述： 

    某監所之車檢站於 112年間發生火警，案發當日督勤官戒護

科長接獲通報後，旋即指示中央台指揮當日排班制警力分別持乾

粉滅火器進行初步滅火，並以行政大樓消防水帶佈水線降溫，控

制火勢不向外擴大；另指示撥打 119專線請求外部消防警力支援。

當地消防局在接獲報案之後，立刻派出 11 輛消防車、22 名消防

人員到場灌救。這起火警的燃燒面積約為 15平方公尺，所幸僅花

了 34分鐘的時間，就已順利撲滅火勢，且未造成人員傷亡。 

二、原因分析： 

(一) 本起火災事件嗣經當地消防局火災調查小組於翌日至監所車

檢站起火場所勘查，初步認定為電線走火引發火災。 

(二) 火警事件發生在監所警備車檢查保養的維修站，是機器設備

的電線走火所致，幸好監所24小時都有人值班，及時發現火勢

並立即通報消防局，雖然現場濃煙彌漫，但未傳出任何受刑人

騷亂的消息。 

三、興革建議： 

(一) 加強火災預防工作 

   機關應依消防法規定「定期維護消防安全設備」、「委託合格專

業人員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」、「遵守防焰物品之使用規定」、

「遴用防火管理人，責其製定消防防護計畫」，如此才能遠離火災

安全

維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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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帶來的災害，減少悲劇的發生，也就是「多一分準備，少一

分風險」，讓機關永保安康。 

(二) 落實機關「防火管理」 

1. 「硬體」之維護： 

機關內消防安全設備平日是否做好檢查及維護；權責單

位應定期找消防專業機構來檢查，如火警警報器之功能

是否正常？滅火器之藥劑是否過期？消防栓、自動灑水

設備之水源是否正常？緊急照明燈及避難指標設備是否

正常？逃生門是否有堆積物品，阻礙逃生等等？ 

2. 「軟體」之教育、訓練： 

機關管理主管應指派防火管理人，平時做好消防防護計

畫，包含自衛消防編組，其中滅火、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

施，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，如此才能使同仁在火災發

生時，能有組織，有系統地逃生避難。 

(三) 灌輸員工「電氣使用安全」之防災觀念 

    加強「電氣使用安全」防災宣導，機關員工及收容人用電應

牢記「5 不 1 沒有」原則，也就是「用電不超過負載」、「電線不

綑綁折損」、「插頭不潮濕污損」、「電源插座不用不插」、「電器周

圍不放可燃物」，以及「沒有商品安全標章的電器不購用」，以確

保機關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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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 政 風 險 案 例 － 防 貪 指 引  

 

 

風險態樣 

    違背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與不正利益 

案例故事 

    收容人甲為某公司之總裁，犯詐欺案羈押於 A監所，收

容人甲為於監所期間生活舒適，及便利與外界聯繫，某日與

舍房管理員乙互動閒談時，主動向管理員乙表示，可經由其

友人丙協助代購高價位安全帽 2頂、手機 2隻，管理員乙表

示同意，待收受高價位安全帽、手機後，欲付錢，但收容人

甲表示不用支付，管理員乙竟貪圖利益未付錢。之後，收容

人甲主動向管理員乙表示有急事須向公司員工聯絡，請管理

員乙幫忙將違禁物錄音筆帶入、帶出監所並交予該公司員

工，並以此約定，完事後將付給管理員乙金錢，管理員乙礙

於先前已收受安全帽、手機，不好拒絕，其後多次協助收容

人甲夾帶違禁物錄音筆出入監獄舍房，傳遞訊息，並收受 22

次金錢計 131萬 2,000元。 

責任檢討 

一、刑事責任：管理員乙涉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上之行

為收受不正利益罪嫌，業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於 112年 5月 8日偵查終結提起公訴。 

法令

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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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政責任：法務部於 112 年 8 月 21 日召開考績委員會

審議，於 112年 9月 6日管理員乙將移付懲戒並依職權先行

停職。 

潛因分析 

一、依據羈押法相關法令規範，在押被告之通訊自由於監所

內受限制，致意圖不法之收容人為追求通信之時效性及

隱密性，嗣機行賄管理人員協助傳遞訊息。 

二、矯正機關為「人管人」之特殊行政機關，管理員負責管

理場舍，業務職掌為收容人日常生活管理、行狀考核與

督導作業課程等，與收容人多有接觸。於此環境中，若

有適應不良或別有企圖之收容人，以不正利益誘惑、請

託管理員以達其目的，倘管理員觀念偏差、心存僥倖或

需款孔急，極易利令智昏，受託協助夾帶違禁品進入戒

護區，衍生貪瀆情事。 

因應之道 

一、落實進出戒護區安全檢查：依據本署暨所屬矯正機關「強

化紀律及戒護管理效能實施計畫」之「淨化戒護區，杜

絕違禁物品」規定，落實戒護區各類處所、人員、物品

及車輛等進出之安全檢查。 

二、強化員工平時考核與查察：依據本署暨所屬矯正機關「強

化紀律及戒護管理效能實施計畫」，強化對員工平時生

活、操守及服務情形考核，發現異常，立即反映處理。 

三、落實職務輪調機制：依據法務部及所屬機關職務遷調實

施要點第 8點規定，對擔任同一職務工作達二年以上者，

即進行工作評核，並適時職務輪派調動。鑑於各機關場

舍主管人員職掌收容人生活處遇與管理事項等業務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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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止日久生弊，應依規落實職務輪調。 

四、適時啟動場舍突檢：戒護科每月定期或不定期突擊檢查

場舍、列管及特殊受刑人之舍房，以收嚇阻違法效果；

亦得以抽檢方式督導檢查人員確依規執行，並獎勵認真

執行之同仁，以收落實檢查之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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